
附件 1：

《池州市贵池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管理办
法》

（送审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池州市贵池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

项目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有

效性，着力保障项目工作有序推进，根据《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关于公布 2025 年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立项名单的通

知》（ 农办渔〔2025〕17 号）、《农业农村部中央预算内

投资农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安徽省农业农

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同意当涂县、怀远县、池州市贵池

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函》（皖农渔函

〔2025〕396 号）和《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渔业绿色循环发

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精

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池州市贵池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

目中央财政补奖资金是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下达的贵池

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补奖资金，以下简称中央财政补

奖资金。

第三条本项目投资包含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地方财政

资金及实施主体自筹资金等，其中中央财政补奖资金使用

范围为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备案的《实施方案》中的重点

建设项目，不得用于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无关支出，自筹

资金纳入项目总投资。

第四条 实施要求



池塘改造项目：纳入改造的养殖池塘应在《池州市贵

池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依法划定的养殖

区、限养区域内，具备《水域滩涂养殖证》，且养殖权期

限 5 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项目由镇街或办

理养殖证的主体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实施方

案》要求。。

工厂化养殖项目：工厂化养殖项目实施主体应具备 10

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并持有合

法用地手续，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实施方案》要求。

水产苗种生产能力提升项目：项目实施主体应签订 10

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并持有合

法用地手续，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实施方案》要求。

生产服务保障能力提升项目：加工类项目实施主体应

签订 10 年（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算）以上土地租赁合同并

持有合法用地手续，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实施方案》要

求。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和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能力提升、水

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能力建设、水产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贵池区水产信息化建设等公益类项目由区水产业发展

中心统一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实施方案》要

求。

第二章 项目支持

第五条 池塘改造项目。支持池埂修整、护坡、道

路、沟渠管道、泵房泵站、管理用房、电力设施、尾水治

理等建设工程，养殖设备购置等养殖生产能力提升相关内

容，每亩补助标准不超过 3000 元。

第六条 工厂化养殖项目。支持工厂化养殖车间建

设、养殖系统、循环水系统、配套电力工程、给排水工

程、场区智控系统、尾水处理设施等保障养殖生产相关基



础设施提升的建设内容，补助比例不超过其项目总投资的

30%，补助资金不得用于苗种、饲料等生产资料的投入。

第七条 水产苗种能力提升项目。支持工厂化车间建

设、繁育养系统、循环水系统、配套电力工程、给排水工

程、场区智控系统、尾水处理设施等保障苗种繁育相关基

础设施提升的建设内容，补助比例不超过其项目总投资的

30%，补助资金不得用于苗种、饲料等生产资料的投入。

第八条 生产服务保障能力提升项目。水产品加工项

目：支持生产车间、检验车间、冷库等相关生产设施建

设；场区内部道路、给排水工程、配套电力工程、场区智

控系统等配套工程；生产设备等设备购置，补助比例不超

过其项目总投资的 30%。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和水产苗种产地

检疫能力提升项目：支持实验室改造，配备水生动物疫病

诊断和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设备。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

能力提升项目：支持检测设备和快速检测试纸条购置等。

水产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项目：支持区域品牌公共管理系

统，鳜鱼产业发展大会，高炮、发光字、LED 大屏广告等。

水产信息化建设项目：支持渔业数字化平台建设，购置相

关设备。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和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能力提

升、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能力提升、水产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水产信息化建设等四个项目为公益性项目，全部

使用中央财政补奖资金。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九条 项目设计和审批。项目实施主体应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工程设计单位编制设计文件。设计文件应当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备案的《实施方案》，明确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规模、主要做法、材料材质、

设备规格和技术参数等。除公益性项目外，设计文件由项



目实施主体所在镇街统一报送区水产业发展中心。区水产

业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设计文件进行评审，形成评审意

见，经区水产业发展中心党组会议审议后，实施主体予以

组织实施。

第十条 项目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咨询、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审计等事项，以及设备、材料等

采购行为应当依法订立合同，约定质量、工期、费用要

求，明确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项目实施应当按规定确定施工单位，对于依法依规必

须招标的项目，应通过招标确定。

第十一条 区水产业发展中心应会同财政部门强化项

目前期工作和项目管理，严格控制各类变更。对因客观原

因确需重大变更的，应重新编制设计文件并经区人民政府

同意后，报省级农业农村(渔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申请变

更。

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期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规定执

行。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可申请延期半

年。

第十三条 项目验收。考虑到中央财政补奖资金管理

要求，以及项目由多个主体参加实施、多个主体共用单项

工程组成等因素影响，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建成一个，

验收一个，公示一个”的方式，组织开展验收。

各单项工程在通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

监理单位四方验收后，及时办理项目竣工结算审核，根据

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出具

相应的结算审核报告。

承担项目的主体所在镇街对照验收标准和绩效目标进

行自验，自验合格后，形成报告，报送区水产业发展中

心。自验报告中须注明“对初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区水产业发展中心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抽

检复核，并出具相应的报告，实施主体应按照项目报告中

提出的问题和意见，组织开展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区

水产业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开展区级初验，并出具初验报

告。经区水产业发展中心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公示无异议

后向上级主管项目审批单位申请复验。

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拨付。 区财政局负责渔业绿色循

环发展项目资金预算的分解下达、审核拨付，指导预算绩

效管理等工作，并对资金分配的政策合规性和有效性进行

监督。项目完成后，由第三方审定并经承担项目的主体所

在镇街审核后，提交拨款申请表报区水产业发展中心党组

会审议后，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平台拨付项目补助资金，财

政资金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视工程

进度情况申请一次中间拨款，需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四方核定工程量，并由承担项目的主

体所在镇街审核，总拨款金额不超过已完成工程量的

60%；项目建设任务全部完成，通过区级验收后，根据上级

主管部门要求进行结果清算，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拨付

剩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拨付财政资金时需提供税务发票等

资料。

第十五条 项目资料保管。各项目申报、实施、验收

与资金管理等资料均一式三份，分别由实施主体、所在镇

街和区水产业发展中心存档保管。

第十六条 项目后续管护。实施主体需在合适位置，

统一设立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公示

牌，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基本信息、责任人、建设内容、施

工期限、联系方式等。同时，各镇街和项目实施主体要加

强项目后续管护工作，确保项目建成后持续发挥应有的效

益。



第四章 组织领导

第十七条 区政府成立以区长为组长，分管副区长为

副组长，区水产业发展中心、财政、发改、农业农村、自

规、林业、水利、有关镇街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贵

池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工作领导专班（以下简称专

班），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区水产业发展中心，负责贵

池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实施工作，统筹做好项目规

划、专家评审、监管调度、资料收集等相关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总体项目验收

通过后结束，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

第十九条 本办法中央财政渔业补助政策与其它财政

奖补政策不重复支持，奖补政策相同时，就高享受。为提

升中央资金使用绩效水平，在单项资金未有效使用时，各

单项之间项目计划安排资金可统筹调剂。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区水产业发展中心负

责解释。如遇上级政策调整，另行出台补充细则。


